附件3

关于《高新人才大厦入驻企业管理办法（2025年修订稿）（征求意见稿）》的起草说明

为深入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全面落实自治区党委、乌鲁木齐市委关于实施人才强区战略和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决策部署，进一步规范高新人才大厦企业入驻、服务、管理及退出工作机制，加快建设具有区域影响力的人才创新创业综合服务平台，我中心根据国家和自治区有关规定，结合高新人才大厦运行管理实践，对《高新人才大厦入驻企业管理办法（试行）》进行了系统修订，起草了《高新人才大厦入驻企业管理办法（2025年修订稿）（征求意见稿）》（以下简称《办法》）。现将有关情况说明如下：
一、高新人才大厦基本情况
高新人才大厦于2013年10月开工建设，2016年12月大厦竣工验收。2016年第6次区委财经领导小组会议（乌高（新）党财纪〔2016〕5号）决定，同意高新人才大厦成立运营管理公司，实行企业化管理，市场化运作。2017年4月，自治区党委编办和市委编办批复，设立乌鲁木齐高端人才创新创业服务中心，负责高新人才大厦管理工作。大厦2017年启动试运营，2018年8月对外全面招商。2018年第7次区委财经领导小组会议（乌高（新）党财纪〔2018〕7号），决定高新人才大厦运维经费实行“收支两条线”管理。为减轻财政在大厦运维经费基本支出方面的压力，实现国有资产保值增值，2021年5月14日经区政府专题会议（乌高（新）政办纪〔2021〕42号）研究通过，大厦实行“政府指导下全面委托运营管理制”。托管运营方为新疆高新人才运营管理有限公司，托管期限十年（2021年至2030年）。
[bookmark: _GoBack]2018年7月，“丝路之星”国际人力资源服务产业园在高新人才大厦正式开园。2020年，高新人才大厦入选国家级科技企业孵化器名单（火炬中心），人力资源服务产业园获批自治区级人力资源服务产业园，目前正在申报国家级。2022年8月，经乌鲁木齐市人民政府官网公示，乌鲁木齐市知识产权服务业集聚区以高新人才大厦为载体，为知识产权运营服务体系建设申报类项目（第二批）立项项目。项目执行期为5年（2022年9月—2027年9月）。
二、起草背景
（一）适应上级政策调整。近年来，国家、自治区及乌鲁木齐市先后出台或修订了科技孵化、人力资源服务、知识产权运营等领域多部重要政策文件，对入驻企业产业方向、毕业标准、后补助方式等提出新要求。为适配政策更新办法，依据《工业和信息化部科技型企业孵化器管理办法》《中国（新疆）自由贸易试验区条例》等最新规章对《办法》进行修订，确保管理办法与上级政策保持一致。  
（二）回应管理实践需求。截至目前，大厦累计入驻企业283家，现有企业162家，其中高新技术企业15家、专精特新企业5家、创新型中小企业6家、科技型中小企业22家，大厦整体入驻率提升至91.09%。但在考核指标、退出机制、费用标准等方面暴露出刚性不足、操作性不强等问题，需及时优化。结合过往运营实践，《办法》进一步细化入驻流程、动态考核、退出机制等关键环节，提升管理服务的规范化、精准化水平。
（三）适配产业发展需求。按照我区产业发展需求，针对人力资源服务、科技孵化、知识产权服务等重点领域的发展新态势，优化入驻条件与服务供给。另外，新疆自贸试验区乌鲁木齐片区高新功能区块已挂牌运行，高新人才大厦作为丝绸之路经济带重要的产业和人才集聚高地，亟须通过制度创新打通“准入—培育—毕业—产业化”全链条，为国际人才、跨境业态落地提供规范依据。
三、制定依据
根据工业和信息化部《科技型企业孵化器管理办法》（工信部科〔2025〕131号）、国务院《关于新形势下加快知识产权强国建设的若干意见》（国发〔2015〕71号）、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国家级人力资源服务产业园管理办法（试行）》（人社部发〔2019〕86号）、《中国（新疆）自由贸易试验区条例》、《乌鲁木齐市知识产权运营服务体系建设实施方案》（乌政发〔2020〕159号）、《自治区级人力资源服务产业园建设管理办法》（新人社规〔2020〕2号）等规章，起草了《办法》。
四、主要内容
《办法》分为七章共计二十七条，主要内容如下：
第一章总则，共计5条。明确了办法的修订目的、政策依据和适用范围。
第二章新疆乌鲁木齐高新区人力资源服务产业园，共计2条。明确了人力资源服务产业园的服务职能和入驻标准。
第三章科技型企业孵化器，共计3条。明确了科技型企业孵化器的服务职能、入孵条件和毕业标准。
第四章乌鲁木齐市知识产权服务业集聚区，共计3条。明确了知识产权服务业集聚区的服务职能、使用范围、入驻条件。
第五章企业动态管理，共计10条。明确了企业入驻流程、企业年度考核、退出机制、日常服务管理等流程。
第六章收费标准，共计2条。公示了大厦租金收取标准和共享设施服务收费标准。
第七章附则，共计2条。明确了办法的生效时间、新旧办法的衔接原则和解释权归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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